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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陳催文

電話：06-6322231#6185

傳真：06-6334348

電子信箱：tsuiwen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將軍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農森字第111080253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詳說明五 (0802538A00_ATTCH3.pdf、0802538A00_ATTCH1.odt、

0802538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「臺灣山茶

苗木申請宣導圖卡」1份，請向貴轄申請林下經濟臺灣山

茶之林農宣導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111年6月20

日屏作字第1116108754號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林下經濟經營使用審查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

點)第4點規定，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(含應附文件)1式2

份，送受理機關申辦；受理機關須依本要點第5點規定，完

備初審程序後，送審查機關進行後續審議。

三、復按本要點第2點附表「臺灣山茶」技術規範載明略以

「...為維持國內臺灣山茶之生物多樣性，栽植地點及苗木

來源以原生育地區為限...南部地區為六龜品系」，本市林

下經濟臺灣山茶申請案件種苗來源應為六龜品系，該品系

目前購買通路僅為屏東林管處。

四、目前屏東林管處培育約5,000株臺灣山茶苗木，該處衡量苗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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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短期供應能量有限，受理申請案件流程如下：

(一)受理階段申請人可先不提供種苗來源證明，申請書「種

苗來源」填寫「向林務局屏東林管處購買」，受理機關

填具初審意見表，函送審查機關審查。

(二)審查機關審查完備，函轉申請資料給林管處。

(三)林管處審酌申請案件及苗木數量等情形配售苗木予申請

人並副知審查機關，該配售之公文及單據可作為臺灣山

茶種苗之種原證明，審查機關據以核准申請案件。

五、檢送「臺灣山茶苗木申請宣導圖卡」、「林下經濟經營使

用審查作業要點」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本局森林及自然保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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